
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

陈 云 生

新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
,

这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规

定
。

什么是公民的人格尊严 ? 我认为
,

所谓人格尊严
,

就是做人的资格
,

为人的尊严
,

指的

是人的身分
、

名誉
、

形象
、

称谓
、

威望等
。

这种一旦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的人格尊严权

利
,

就是公民的人格尊严权
。

可见
,

人格尊严权是人的精神方面的权益
。

由于不同阶级关于

人的价值观念的不同
,

人格尊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
,

在各个阶级间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

内容
。

在奴隶社会
,

只有奴隶主享有人格尊严权
,

奴隶被奴隶主看作是
“
会说话的工具

” ,

根

本就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
,

甚至可以象牲畜一样被杀掉用来祭祀或殉葬
。

因此
,

反映在奴隶

主的法律中
,

自然就没有保护奴隶的条款
,

奴隶不可能享受人格尊严权
。

在封建社会
,

封建

主享有充分的人格尊严
,

我国清末颁布的
《
宪法大纲

》 ,

甚至规定
“
君上 神圣 尊 严

,

不可侵

犯
。 ”

农民和农奴的情况就不同
,

他们虽然不能再像奴隶一样被杀掉
,

但并不能享有完全的人

格权
,

只有部分的人格权
,

主要是生命权
。

在资本主义社会
,

人格尊严权是资产阶级在反封

建专制斗争中争取到的一项重要权利
。

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
,

就把它在法律上确立下来
,

并

且明确地使用了人格权
、

尊严权这样的概念
。

例如
,

西德一九四九年的
《
联邦基本法

》
开宗

明义第一条就规定
: “

人的尊严不可侵犯
,

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
。 ”

委内瑞拉宪法第五十

九条规定
: “

每个人对伤害他的尊严
、

声誉和个人生命的行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
。 ”
此外

,

在资

产阶级的刑法
、

民法等基本法律中
,

现在也有不少对公民人格权利保护的规定
。

需要指出的

是
,

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上关于人格尊严权的规定
,

同资产阶级其他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一

样
,

都是以
“
全民

”
名义出现的

。

它有两重性
,

对资产阶级队伍中每个成员的人格尊严是要

切切实实地加以保护的 , 另一方面
,

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说
,

却有很大程度的虚假

性和欺骗性
,

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 民不可能享受完全的
、

真实的人格尊严权
。

例如
,

美国

黑人在过去长时期被视为
“ 黑奴

” ,

遭受非人的待遇
。

即使到现在
,

有些州还实际上存在着种

族歧视
,

他们的人格依然受到侮辱
。

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
,

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才高度评价和尊重人民群众在人类

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
,

、

从而把人的价值观念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
。

社会主义

社会消灭 了人剥削人的制度
,

实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
,

一

广大芬动人民在经济上真

正得到翻身 ; 在政治上
,

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民主权利
,

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
。

人

民群众对 自己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无不欢欣鼓舞
,

他们热情地称赞道
: “
昔 日做牛马

,

今 日做

主人
。 ”
这样

,

广大劳动人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摆脱了受奴役
、

受屈辱的根源
,

真正以

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和自豪感劳动
、

学习和生活
。

在社会主义国家
,

即使对敌对阶级
、

敌对势

力或违法犯罪分子
,

尽管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
,

必须依法在一定时期剥夺他们的人身自

由权利和政治权利
,

但并不剥夺他们的人格尊严权
。

例如在我国
,

我们党和国家对地主阶级

和富农阶级
,

就执行了消灭其阶级
,

而改遣其阶级中的成员的方针
,

经过长时期艰苦细致的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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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改造教育
_

臼乍
,

地主阶级
、

富农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
,

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戍员己经改

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
,

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可见
,

在社会主义国家
,

享受人格尊严的主体的范围是广泛的
,

人格尊严的内容是真实的
。

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所

不可比拟的
。

一切善良
、

正直的公民
,

都会受到党
、

国家和其他公民的爱护和尊重
,

并受到

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
。

例如
,

南斯拉夫宪法规定
: “

保障人格
、

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个

人其他权利不受侵犯
” , “

在刑事诉讼和其他任何诉讼中
,

即使对那些被剥夺或限制了权利以

及在服刑期间的人
,

也要保障尊重人格和人的尊严
。 ”

(第一百七十六条
、

第一 百七十九条 )

罗马尼亚宪法也有
“ 保证人的自由与尊严

” 的规定 ( 第十三条 )
。

不仅如此
,

有的社会主 义国

家还在刑法
、

民法等慕本法律中对公民的人格权利予以明确的保护
。

我国新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
: 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
。

禁止用任何方

法对公民进行侮辱
、

诽谤和诬告陷害
。 ”
这条规定表明

,

我国公民在原来享有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
、

社会等方面广泛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基础上
,

又增加 了一项新的宪法权利
,

这就

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
。

当然
,

从我国前三部宪法来看
,

在关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中
,

也可以引伸出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的涵义
,

不过从法律条文上说
,

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
,

说明那三部宪法还没有把公民的这项权利放在重要的地位上
。

新宪法把公民人格尊严专条加

以保护
,

这充分说明了新宪法对公民这项基本权利特别关怀和高度重视
。

这是正确地总结
“
文

化大革命
” 沉痛教训的结晶

,

没有十年浩劫期间人格尊严毫无保障的惨痛经历
,

是制定不出

这样的条款的
。

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
。

第一
,

保护公民人格尊严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
,

调动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

的积极性和创造性
。

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
,

精神生

活所受到的创伤尤其严重
。

林彪
、

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
,

为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
,

疯

狂地打击和迫害老干部
,

他们及其帮派同伙随意侮辱
、

诽谤
、

诬陷别人
,

动不动就揪出来挂

牌游街
, “
批倒斗臭

” ,

随便给人戴上
“ 叛徒

” 、 “

特务
” 、 “

内奸
” 、 “

反革命
”
等帽子

,

陷害了多

少老千部和革命群众 , 他们还随意传播人们的私生活秘密
,

甚至无中生有
,

捕风捉影
,

采用

卑那手段败坏别人的声誉
。

公民的人格尊严横遭践踏
,

人身自由没有任何保障
,

这是我国人

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渗痛教训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
,

党和政府及时采取各种措施
,

加强了

对公民权利的保护
,

在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中
,

推倒了强加在许多人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

词
,

纠正了大量的错划右派问题
,

还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
,

包括干部政策
、

知识分子政策
、

少数民族政策等等
,

使千千万万公民受到损害的人格尊严和名誉得到恢复
。

但是
,

我们也应

当看到
,

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
,

林彪
、

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精神污染还有待

于彻底清除
,

不尊重别人人格尊严
,

甚至对他人进行侮辱
、

诽谤的事情还屡见不鲜
。

这严重地

影响着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
。

试想
,

如果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随便被别人

侮辱
、

诽谤
,

怎么可能搞好人们之间的团结? 这又怎么能使他心情舒畅
,

充分发挥其社会主

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呢 ?新宪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
,

鉴于
“ 文化大革命

” 的沉痛教训和现实的

迫切需要
,

由国家根本法对人格尊严给以保障
,

是完全必要的
,

十分正确的
。

第二
,

有利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。

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
,

高度强

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
。

他指出
,

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

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
, “
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

,

我们

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
,

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
,

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



因素的侵袭
,

甚至会走上畴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
。 ”

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
,

正确处理公 民的权

利义务问题
,

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
,

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
,

无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
的重要内容
。

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
,

向有
“
礼义之邦

” 之称
。

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共同

生活和共同发展中早就培养起来互相爱护
,

以礼相待
,

彼此敬重的传统美德
。

解放后
,

在我

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
,

这一美德在党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下
,

更进一步发

扬光大
,

涌现了许多为 了别人的生命
、

幸福
,

不惜牺牲 自己的生命
、

幸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

事迹
。

这种传统
,

在
“ 文化大革命

”
中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

。

宪法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作

出明确的规定
,

使人人都能遵循
。

并可作为向公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教材
,

教育

人民讲究文明礼貌
,

彼此尊重和爱护
,

将有利于形成团结友爱的社会风尚
。

第三
,

有利于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
。

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
,

首

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
,

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 了十几部重要的基本法律
。

其中刑法专门定

有 “
诬告罪

” 、 “

侮辱罪
” 、 “

诽谤罪
” ,

其他的有关法律也将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作出相应的规定
,

使公民的人格尊严得到国家法制的切实保障
。

新宪法确立的这项规定
,

就使关于公民人格尊

严保护的各项基本法律有了可靠的立法基础和依据
。

第四
,

新宪法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
,

也是顺乎 目前世界各国宪法的发展趋势
,

反映了人类的共同经验
。

社会主义宪法也好
,

资本主义宪法也好
,

其中很多都有关于人格尊

严的规定
,

构成了现代宪法的一个新内容
。

据统计
,

在世界一百四十二个国家的现行成文宪法

中
,

就有五十六部宪法对公民人格尊严明确作出了保护规定
。

尽管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
,

保护人格尊严的目的和实质也不尽相同
,

但利用宪法这种法律形式却显现出了共同的倾向
。

我国新宪法的这一规定
,

既总结了我们 自己的立宪经验
,

又吸收 了各国立法中的有益经验
, ,

使我国宪法更加完备起来
。

为了保证宪法保护公民人格尊严规定的实施
,

根据我国实际情况
,

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

几方面的工作
。

第一
,

认真执行有法必依的方针
。

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各种罪名及相

应的刑罚
,

必须严格执行
。

对那些侮辱
、

诽谤
、

诬陷别人的违法行为
,

凡是已经触犯刑律的
,

都

要依法给予应有的惩罚
。

我国目前这类犯罪活动并不算少
,

但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却不多
,

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还有片面性
,

还亚待提高认识
。

侮辱
、

诽谤和诬陷公民构成犯罪的
,

必

须依法惩处
。

公安
、

检察
、

法院等执法机关一定要率先遵守宪法
,

坚决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
。

第二
,

大力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
。

侵犯公民人格尊严
,

既是违宪犯法的间题
,

又是道德

教育
、

纪律和法制教育的问题
。

只有反复进行纪律和法制
、

道德的宣传教育
,

大力提高人们

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
,

明确每个公民既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
,

自己也不能做 出有损本身

人格尊严的举动
,

这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这类违法犯罪活动
。

对于那些虽不构成犯罪
,

但又是侵犯人格尊严的违法行为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机关
、

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的作用
,

进行

严肃的处理
。

要分别情况
,

该批评教育的就批评教育
,

该给予党纪
、

政纪处分 的 就 给 予党

纪
、

政纪处分
,

决不迁就姑息
,

更不能放任 自流
,

不问不理
。

还要注意发挥基层人民调解
、

治安保卫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
,

及时为人民群众排难解纷
,

防止矛盾激化
。

总之
,

新宪法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的规定
,

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
,

适应了新时期社会

发展的需要
,

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
。

我们确信
,

随着新宪法的正确实

施
,

这一规定必将在我们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
。


